附件1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小学生校服选用采购流程指引

（学校自行选用模式）
一、学校集体决策

秋季开学前，学校应将校服采购纳入“三重一大”事项，在与家长委员会充分沟通的基础上，由学校领导班子集体决策，合理确定选用需求，包括校服款式、套数、件数、质量参数、价格区间等，制定校服选用工作方案，启动征集校服采购意向。

二、征集家长采购意向

将学校领导班子集体决策的校服选用工作方案向所有在校生家长征求意见，征得三分之二以上（含）家长同意方可进入选用采购环节。

三、组建校服选用组织

学校成立由学校管理人员、家长委员会代表、教师代表、学生代表、家长代表和社会代表多方参与的校服选用组织，具体负责校服选用、采购、监督等工作，其中学生和家长代表占比不得低于80%。选用组织实行自主决策、民主协商，遇到分歧以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决策。每次商讨会议决策应形成会议纪要。

四、确定校服选用模式

校服选用模式有以下两类：一是学校自行选用模式，由学校校服选用组织自主评定确定供货企业；二是委托第三方招标代理机构采取公开招标确定供货企业。

采用哪种选用模式，选用组织须征求所有有校服购买意向的家长意见（须由校服选用组织投票表决），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确定校服选用模式。校服选用模式确定后，要及时将采购方案报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并向家长、社会公布。

五、确定供货企业

不论采用何种选用模式，均不得对参加展示展评的校服企业资格和评分标准等方面设置歧视性条件，如要求供货企业必须为本地企业，或要求企业在当地设厂、纳税等。所有参与企业须持有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且经营范围应包含服装制造、服装服饰批发或零售等相关表述。

（一）选用组织自主评定确定供货企业

1.选用组织制定校服采购方案和采购信息，在专业采购平台、学校或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官方网站、学校公告栏、家校联系群等多渠道上公开发布。

2.选用组织对报名企业进行资格审查，深度调研，核实企业质量保障能力、售后服务水平、社会信誉等信息，并从中筛选最优的至少3家企业。

3.选用组织通知筛选出的至少3家企业，准备质量合格的样品和报价等相关资料，按规定时间到现场进行样衣展示、方案说明。

4.选用组织选取合理比例的学生、教师和家长代表共同组成评定组，评定组的总人数应按在校学生总人数的30%确定（1000人以上学校的代表总人数控制在300—500人）。其中学生代表和家长代表的总人数应不低于评定组总人数的80%。

5.选用组织制作、发放家长投票资料，组织评定组按照“质优价宜”“少数服从多数”原则进行投票，一人一票，得票最高者确定为供货企业（投票人员数应不低于评定组人员总数的90%，供货企业得票数应超过投票数的一半，如参评企业得票数均未超过投票数的一半，则由得票数排前两位的企业进入第二轮投票，得票数超过投票数一半的确定为供货企业）。

以上5个环节要形成完整纪要，留存过程性资料。

（二）选用组织委托第三方招标代理机构公开招标确定企业

1.选用组织和第三方招标代理机构沟通选用需求、注意事项、质量要求、价格区间、服务要求等事项，由学校和招标代理机构签订委托协议（合同）。

2.选用组织审查招标代理机构制作的招标文件，确认无误后，由招标代理机构发布招标公告。

3.选用组织选派代表作为招标人代表，参与评审工作。

4.招标结果报选用组织确认。

以上4个环节要形成完整纪要，留存过程性资料。

规模较小的学校、集团校可采取“多校联合、一校为主”的方式开展校服招标采购。选取前述两种模式中的一种流程来确定供货企业。

六、公示采购结果

评选结束后，通过多种方式对拟确定的供货企业名称、款式、质量标准、检测项目、采购价格、采购流程、服务年限、售后服务和意见反馈渠道等信息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5个工作日。

七、签订采购合同

公示期间无异议，或相关反映的问题得到有效处理后，方可由学校与供货企业签订采购合同，不得委托家长委员会签订校服采购合同。采购合同须明确学校拥有校服款式的无偿使用权、质量要求、可单件购买、提供质检报告及调换、修补、增购等售后服务条款。采购合同应及时报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备案，并向家长、社会公布，主动接受相关部门监督。校服采购合同服务期一般为 1—3年，最长不得超过3年，合同一年一签，每年续签合同时需进行年度履约评估且保持价格不变。合同服务期满后须重新组织采购，不得续签。

八、校服检查验收

校服发放前，按照采购合同约定，采取随机抽样方式进行验收，重点查验企业提供的法定检验机构出具的本批次成衣质量检验报告原件及成衣质量标识，并随机抽取本批次校服，对企业未送检的关键指标、学生及家长关心的质量问题进行送检。检验项目应涵盖安全技术要求（包括但不限于甲醛、pH值、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异味、绳带要求等）和质量技术要求（包括但不限于纤维成分含量、色牢度、起球、接缝强力等）。每个批次和样式的校服各抽取2套（件）留样封存，作为必要时送检的样本。

九、校服费用支付

校服费用的收支，一是按照自治区中小学教育收费管理有关规定列入代收费执行，专款专用。学校不得违规截留、挪用、挤占校服费用，不得委托家长委员会代收校服费用，并应及时公开校服费用收支情况。二是由家长自行向供货企业支付。

十、售后服务监督

采购结束后，学校要及时向家长、社会公示质检报告和售后服务等相关事项，督促供货企业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合同约定做好售后服务。定期组织开展校服满意度调查，并将调查结果作为后续采购的依据。学校应当将采购各环节相关资料（如会议纪要、采购资料、检验报告、验收报告、影像资料、投诉处理等）存档备查，主动接受相关部门监督。

